
 1

CB(2)1041/99-00(05)號文件 
 

香港政府華員會 

社會保障助理分會 
 

有關人手不足令社會保障服務質素下降 
 

本會是香港政府華員會屬下的社會保障助理分會。由於本職系長期受到人手不足

的困擾，雖經本會屢次向管方反映，惟情況未獲管方正視。以現時本職系約 901 同工，

需處理社會保障計劃下共 78 萬多宗個案。在 1999/2000 年度，社會保障計劃總開支共

210 億元。即平均每名員工需處理 866 宗個案，而每名員工經調查後批核出的金額每年

平均為 2300 萬元。社會保障助理職系的具體工作情況請參閱附件一。 
 
近年，不少市民意識到，社會保障計劃的金額急升會造成政府沉重負擔。而部門

亦推出一連串的收緊綜援政策，以協助現時的個案受助人重新自力更生。雖然部門時常

向外強調，在最近數年本職系已增加了不少人手，但部門卻沒有同時指出這數年間的個

案數字，以倍數上升。增加的人手根本不足以應付新增的個案。嚴重的人手短缺情況，

已使公眾利益受到影響。 
 
 
公帑流失 
 

根據審計署在 99 年 4 月發表的報告中指出，社會福利署未能有效遏阻欺詐及濫

用綜援個案。估計在 97 至 98 年度，社會福利署向受助人超支達 8000 萬元。 
 
事實上，不少市民亦認為欺詐及濫用綜援的情況存在；而社會福利署亦承認實際

存在的欺詐個案，可能遠比現時所揭發的為多。 
 
雖然部門已因應情況，訂定了一系列的措施以減少公帑流失，但卻沒有提供足夠

的人手支援；在欠缺超過 30%人手的情況下，新計劃根本不能達到預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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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倒退 
 

由於人手長期不足，署方內部指引已將過往需於 14 日完成綜援新申請個案的指

標延至 21 日。 
 
雖然本職系同工已長時間於辦公時間後仍留於辦事處作無償超時工作，但個案亦

已無可避免地累積。在 99 年 11 月份，積壓綜援新申請個案達 5272 宗。 
 
由於未能解決本職系內高級社會保障助理的人手短缺問題，署方於 1.6.99 起將調

查單身人士新申請綜援個案工作，轉交給社會保障助理處理。處理綜援新申請個案，一

向為本職系資深的高級社會保障助理的職責。由於處理新申請的個案非常複雜（調查申

請人有否其他資源維持生活，查核資產狀況；主動探討申請人有否額外需要，如申請慈

善基金及體恤安置等），絕非剛入職的社會保障助理所能勝任。為確保提供高質素服務

予市民，亦為了避免公帑被濫用，我們堅決反對繼續由社會保障助理處理新申請綜援個

案。事實上，不少社會保障助理極憂慮由於經驗不足而致公帑被濫發。除此以外，若日

後他們需因此而承受紀律處分，亦對該等同事極端不公平。 
 
 
誤導公眾 
 

「自力更生支援計劃」下的積極就業援助計劃為大眾繪畫出美麗的藍圖，該計劃

強調在協助受助人的過程中，採用一對一服務方式，由積極就業協調主任（本職系的高

級社會保障助理）提供個人服務，照顧他們的需要及提供有關求職資料和輔導，包括 
 

1) 找出就業的障礙 
2) 取得最新的勞工市場資料及工資統計數字 
3) 了解合適的就業／培訓機會 
4) 擬定和落實適當的求職計劃 
5) 將需要輔導的受助人轉介予專業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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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積極就業協調主任亦需安排受助人擔任社區工作。同時，監察受助人有否履

行求職及出席社區工作的責任。如受助人沒有合適理由而拒絕履行上述責任，積極就業

協調主任便需安排停止發放綜援資助。 
 
由於積極就業援助計劃是一個根據受助人個別情況提供以人為本的服務，因此，

前線員工需與受助人保持密切接觸。在每兩星期一次的工作計劃進度面談時，積極就業

協調主任需與受助人檢討尋找工作的方法，務求協助受助人盡快重投社會。 
 

截至 99 年 11 月份止，綜援失業個案共有 27639 宗，而社署共額外開設 49 名高

級社會保障助理以推行「自力更生支援計劃」。我們嘗試以簡單公式計算如下： 
 
每名員工每年共有 1893 工時，共 49 名員工，即 

 

27639
491893×

＝每宗個案每年共獲 3.356 小時的服務 

 
每名受助人除了在最初加入積極就業援助計劃時有一次詳細的會面外，每月亦需

出席兩次工作計劃進度面談。即每年共需最少面見 24 次。如每次面見祗得 8 分鐘，如

何體現積極就業援助計劃的意義？怎樣協助受助人找尋工作？ 
 
 
士氣低落 
 

由於長期人手不足，現時的社會保障服務明顯未能達到公眾人士預期的水平。不

少申請人抱怨社會保障辦事處的同事在會面時未能詳細了解他們的需要。作為前線工作

者，我們當然明白受助人需要更多的關懷及了解。奈何面對不絕的等候人龍，我們每天

均被迫作出令己難過的抉擇。因為我們明白如在某一申請人身上花上多一點的時間，即

意味可能會令其他申請人斷糧。事實上，為避免受助人受斷炊之苦，本職系員工已貢獻

了大量的私人時間於辦公時間外在辦公室作無償超時工作，以維持基本服務。 
 
由於人手問題長期沒有改善，即使同工如何努力，仍無法扭轉形勢，在付出百份

之二百努力之餘，同事仍需接受保護公帑不力，提供服務不週的惡名，使本職員系同工

感到非常沮喪。 



 4

 根據一份由城市大學學生於九九年十一月份所做的獨立調查發現，本職系 72%的人

員不滿意現時的工作。 
 

由於與管方的多次談判中，仍未能達到共識，本職系員工已於 15.11.99 起採取有

限度的工業行動。 
 

雖然本會已就上述事項向署方不斷反映，惟一直得未有解決問題的方法。我們認

同維護公帑正確運用的重要性，但責任應由職管雙方共同承擔。在我們員工努力配合的

同時，署方在人手資源及工作流程方面，亦需因應實際工作情況而作出調整，提供良好

的服務，是職管雙方的共同責任，沒有管方的協助，即使我們如何努力，服務質素亦無

可避免受到影響。 
 

本會再次重新我們立場： 
 

1) 正視人手短缺問題，採取有效措施以紓緩同事們的工作壓力（如增加人手，

超時津貼，簡化措施等）； 
 
2) 停止由社會保障助理員處理綜援新申請個案； 
 
3) 根據由管理參議處，管方及員方共同認可的人手計算公式，公佈現時個案的

人手需要。 
 
 作為負責任的公務員，我們認為有責任讓公眾知悉真相，以免公帑有不必要的流失。 
 

 
 
 
 

香港政府華員會 
社會保障助理分會主席 

陳振華 
 
二○○○年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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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香港政府華員會 

社會保障助理分會 

 

背景 
 
 
申領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之個案及開支劇增 
 

由於 90 年代初連續多年的經濟高增長，政府在庫存充裕的情況下，將綜援金額

大幅增加且將申請資格放寬，加上公眾對綜援的認識增加及態度轉變，綜援個案由 93
年 9 月的 88600 宗大幅上升至 99 年 11 月的 226315 宗。同時開支亦由 93 至 94 年度的

24 億元增至 1999 至 2000 年度的 154 億元。根據資料，1999 至 2000 年度的綜援及公共

福利金開支高達 210 億元，佔政府經常性開支總額的 10%。自 97 年亞洲金融風暴後，

香港整體經濟發展放緩。由於基本法規定公共開支須配合經濟增長的比例，政府不可能

繼續大幅增加社會福利界別的開支。唯綜援總發放金額仍不斷增加，舉 1999 至 2000 年

度為例，社會保障支出佔社會福利署總支出的 72%。長此以往，其他社會服務的發展將

受嚴重損害。事實上，不少社會工作界別的人士，亦曾提出對現時情況表示憂慮。 
 
 
社會人士對服務的要求 
 

隨著透明度的提高，市民對政府的要求日益增加，部份綜援受助人會因應各自所

需而極力爭取其利益。但在社會資源分配問題上，政府往往未能滿足各方的要求。與此

同時，亦有愈來愈多的市民認為有人濫用綜援制度，不時有社會人士促請政府採取有效

措施，以遏止濫用綜援的情況。 
 
根據 98 年 12 月發表的綜援檢討報告指出，有愈來愈多的市民認為有人濫用綜援

制度，而政府亦承認實際存在的欺詐個案，可能遠比現時所揭發的為多。就著報告所建

議的“自力更生支援計劃＂，社會保障部職員直接參與替失業受助者找尋工作，協助他

們訂立個人求職計劃，更需定期會面，以瞭解他們尋找工作的進展，並在有需要時提供

適當協助。此外，為著加強監督，以防止欺詐及濫用綜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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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方已落實了一系列的改革措施。另一方面，對於老幼傷殘以及生活上遭逢不幸的人

士，社會保障已是他們最後的安全網，他們亦不能從其他機構獲取相類的服務。努力提

供高質素的服務是本職系同工的共同目標，除照顧到他們的經濟生活外，我們亦轉介有

需要者安排輔導、住院照顧、體恤安置、家務助理、家務指導及長者社區網絡等服務。

我們認為，有足夠前線員工配合，是確保政策能全面落實的最重要因素。 
 
 
現時社會保障科的組織架構 
 

社會保障科由社會福利署助理署長（社會保障）帶領執行社會保障科轄下的各項

計劃。現時社會保障員工主要分為社會保障主任及社會保障助理兩個職系，社會保障主

任職系由二級社會保障主任至總社會保障主任共四個級別組成，而社會保障助理職系由

社會保障助理及高級社會保障助理兩個級別所組成。 
 
 
現時社會保障助理的工作範圍 
 

本職系員工會因工作需要而被指派到社會保障辦事處負責處理綜合社會保障援

助、公共福利金及幼兒中心繳費資助個案；而在特別調查組的本職系員工會專責調查懷

疑欺詐個案及處理電腦抽樣調查；工作於暴力及執法傷亡賠償計劃和交通意外傷亡援助

計劃的員工需負責處理該等類別的申請。除此之外，亦有本職系的員工被分派到九龍廚

房工作，他們會負責管理一批初級職員去分派熱飯及毛毯予天災災民。所有本職系員工

均需要於指定日期擔任候召工作，於非辦公時間為受天災或其它災害影響的人士提供緊

急救濟援助。同時，我們亦需在寒流襲港期間，於晚間出發向露宿者派發毛毯及指引他

們往就近的避寒中心。我們亦會在每兩年的露宿者調查中擔當重要工作。 
 
為了評估申請人的資格，我們會透過家庭訪問及面見去獲取所需的資料，同時亦

就所獲有關資料進行核實，如申請人經查核後合符申請資格，便計算申請人的受助金

額。舉綜援申請為例，在接到申請後，社會保障辦事處的高級社會保障助理會在辦事處

會見申請人或進行家訪以作出調查，在調查過程中，有關職員會審核申請人及其家人的

財政及其它方面的狀況，申請人須提交有關文件，如薪金證明書，醫療報告、租單及學

費單等以證明所報資料屬實，有關職員會視乎情況需要而與申請人的僱主、房東、親屬

和學校聯絡，以核實申請人所提供的資料。申請人在申請過程中會被知會，如作出任何

虛假聲明或隱瞞任何資料，意圖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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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援金，將可能遭受檢控。有關職員於完成調查後，會就申請人的資產及收入作出計算，

按申請人的經濟狀況及需要，評核應發放的綜援金額，然後把個案提交社會保障主任，

以審查有關資料及作出批核。一般來說，新申請個案的綜援金批核期為 6 個月，負責個

案職員會於期限屆滿前進行覆查，核對受助人情況有否改變，並調查一切有關資料，以

決定是否繼續發放綜援金。此外，我們亦替有需要的受助者申請慈善基金及體恤安置。

我們會主動探討申請人有否額外需要並在有需要時提供適當協助。（如轉介社工輔導，

安排輪候安老院或申請家務助理服務等）。與此同時，對可能潛在的欺詐個案保持警惕。

本職系中的高級社會保障助理亦負有訓練初入職員工之責。 
 
 
職責 
 

現時所有社會保障科轄下計劃的申請及覆核調查工作，全部均由社會保障助理職

系的員工執行。同時，本職系還需就調查所得計算合資格人士所應得的金額。亦就申請

者所需作出適當轉介（如安排接受醫療評估）。目前，接受社會保障計劃的受助人超過

900000，以本職系編制 901 人計算，每名員工需照顧達 1000 名市民，為他們提供所需

的服務。以 1999 至 2000 年度綜援及公共福利金總開支 210 億元為例，該年度經本職系

員工調查後而批出的金額平均每名職員超過 2 千 3 百萬元，當中尚未計及其它計劃的開

支。 
 
 
服務對象 
 

社會保障制度是為那些由於各種原因，例如年老、殘疾、患病、單親、失業及入

息微薄等，而遭遇經濟困難的人士和家庭提供保障。面對上述各種顧客，我們需積極協

助他們擺脫因受困擾而表現出的暴燥不安，自尊心低落，多疑等特點；另外，精神病患

者，曾染有毒癖或有入獄紀錄的人仕，亦為我們常見的顧客。 
 
高質服務 
 

高質服務包括使有需要者能獲應有及合適的各類援助與服務；同時亦能將濫用及

欺詐者拒諸門外，甚至使該等人士受到應得的法律制裁，以確保有真正需要的人士能獲

取合理的社會福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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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效益 
 

現在香港正處於經濟調整期，經濟有待復甦，市民對社會保障援助的需求預計會

持續增加，在此期間，我們更需要足夠的前線工作人員。以 1999 至 2000 年度的綜援及

公共福利金開支 210 億為例，假如有足夠的工作人員而能配合詳細調查能使支出金額減

低一個百份點，則可替社會省回 2.1 億元的開支。我們需重申，詳細調查能更有效的遏

阻欺詐及濫用綜援，而非是一刀切壓縮所有綜援受助人的援助金額。 
 

無論公眾及政府均明白到香港的綜援制度為一項免供款計劃。所有綜援支出均需

由政府直接承擔，綜援開支的急劇增加，將使政府無法維持一向行之有效的低稅率政

策。我們相信足夠的前線員工配合完善的監察制度，能使政府達至在抑制綜援支出的同

時，亦使有需要者仍能獲得合理的援助。 
 
 


